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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辨諸善知識：參《華嚴經探玄記》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 p.1841~ 

通 

辨

四

門 

一、求善友意，八門： 

何故文殊不即為其一切宣說。而令善財廣歷多處求善友者？釋云意乃多端，略

論八種。 

(一)為軌範故：  

謂諸菩薩於佛聖法恒修二行。謂求法 說法。經云明諸菩薩求法不懈說法無悋。 

此中顯斯二行示諸眾生。是故善財成求 法之妙軌。善友現說法之良規。使諸

眾生 軌此躅成行。即佛花常敷廣嚴恒著者也。  

(二)行緣勝故：  

謂成行之要莫不以良友為 先。如阿難言。善知識是半梵行。佛言不爾 是全梵

行。經云阿闍世王若不用耆婆語 者。來月七日定墮地獄。是故我言得道之來 莫

若善友。又如論說。迦旃延令應入地 獄。弟子而得聖果等。又經言。善知識

者是 大因緣。能令汝等當得見佛。又下文云。善 知識者是奇特法等。由是要

用是故善財求 之無足。  

(三)破見慢故：  

令善財等新學菩薩 破自憍慢及執見故。令其求法。不簡男女 長幼貴賤道俗尊

卑神天外道。但卑身屈辱。 務存得法。經云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應當 恭敬猶如

諸天奉事帝釋。 

(四)離細魔故：  

若封人守一非直後行不增亦乃成執著之失故離世間品十種魔中有善知識魔於

彼生著心故是故離著更進修也。  

(五)寄成行故：  

問 ：此善財得一法門足成修行何不修習。乃 遊歷無厭。  

答：即此廣求成就菩薩事善友行 及求法行。縱不得法此已成行。況皆得彼 未

曾得法。慧眼開明見真法界。如花手經中 求法千歲而不得聞。因茲捨命生佛

土 等。此即是其所得之法。謂得行法故也。  

 

問，何不觀空入理。乃隨事諠諠。豈成菩薩甚深 之行。  

答：即此隨事常見理故。是故遍遊而 未甞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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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若未甞有去仍有遍遊。何 不未嘗有去而不去也。  

答亦相似。以去不 去無二相故。若爾何不座而有去外去坐。 亦相似。以俱無

性故  

(六)寄顯(現)位故：  

謂廣 寄善友顯信等五位差別之相。文處可見。  

問：何故善財不向佛所求法。  

答：表因行未 圓未至佛故。不到佛所也。  

(七)顯深廣故：  

謂表顯佛法廣無邊故。諸知識雖有位 極法雲。猶稱我唯知此一法門。豈能了

知 諸大菩薩無量行相。表顯佛法深無底故。善 財縱位至登地。猶云而我未知

云何菩薩 行菩薩道等。況今具縛少善凡夫。微有所解。 便自謂解一切佛法起

慢蔑他 人恥。有不知便臆斷經論自陷陷人。何 悲之甚。  

(八)顯緣起故：  

善財與善友同成一 緣起。以能入所入無二相故。是故無善友 之外善財故彰一

即一切。明善財歷諸位 也。無善財之外善友故顯一切即一。明多 位成在於善

財也。由是卷舒自在相融無礙。  

 

 

通

辨 

二、顯善知識義(p.1842 -3) 

(一)人善

知 識 六

義如右 

1. 有人雖能

濟其現苦，而

不勸修善，非

真善友。 

 

2. 雖 勸 修

世善免於

惡趣。而不

勸修向出

世路。亦非

真友。 

3.雖修二

乘出世善

行免三界

苦。而不

勸行菩薩

之道。亦

非真友。 

4.雖勸修菩

薩道免於二

乘。猶存相

善。亦非真

友。 

5.要勸眾

生修無相

行。方為真

善知識。此

依佛藏經

及智論等

辨。 

 

6. 要 勸 令

具普賢行

願。方名究

竟真善知

識。此上並

是行善知

識。以行引

機故。唯屬

人。 

(二)法善

知 識 六

義如右 

1.人天法。 2.二乘法。 

 

3.初教法。 4.終教法。 5.頓教法。 
6.圓教法。

依此等法

以成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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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名善友。

但隨教權

實辨真善

友。 

(三)人法

合 善 知

識 

於上六位法各說一門。以授機緣即人法雙辨也，以此是解善知識說法授人。

不同前位真善友等。此下文於上三位(人、法、人法合)六門之內有通有別。通

即六門皆有。別唯未後。以並成就普賢行故。又離世間品有十種善知識。 

別

辨 

(一)人善

知 識 三

門 

1.聞名等為

方便。 

2.正見人為得

法界 

3.問法等彰其德。 

(二)法善

知 識 三

門 

1.言教為方

便。 

 

2.智眼所得為

得法界。 

3.通明業用以顯其德。 

(三)人法

合 善 知

識三門 

1.聞名至處

為方便。 

 

2.見人得法為

得法界。 

3.說往因及推勝進以顯其德。下諸知識皆准此

知。 

 

 

三、料簡文段(科文分齊)增數有十：(p.1843) 

(一)總為一，謂各一位法 

(二)遠法師分 A、B

二門： 

A.親近善友，如右四

義： 

1. 聞善友如右

四門 

1、列國名。是通處。 

2、山名。是別處 

3、善友名。 

4、教往詣 

2.求善友，如右

三門 

1.初聞心喜。 

2.禮足辭去。 

3.漸行訪友。 

3. 見善友如右

二門 

1.往見。 

2.後設禮退住。 

4. 請問法如右

三門 

1.向(白)[已發心]明已有機。 

2.[而未知]等正問行法。 

3.[我聞]等歎德。(請近善友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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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聞正法，如右二門 1.歎其發心。 
 

2.正為說法，如

右二門 

1.說證量法門。 

2.仰推等說教量法門，此上科文諸位多同，少有不同

者。 

(三)辨法師三分 1.聞名求覓等是加行位。 

2.受其所說是正證法界。 

3.仰推勝進是後得位。 

(四)依衍法師等分

為四量 

1.聞名等是教量。 

2.依教尋求是信量。 

3.見彼依正是比量。 

4.四聞彼所說為現量。此四即是聞思修證也。 

(五)有諸德分五 於上第四現量中開出自分、勝進二位。餘同前辨。 

(六)意法師作六分 1.明求詣心行。 

2.明敬諮問。 

3.讚說己知，以授善財。 

4.說己未知。 

5.更示知者勸令往詣。 

6.辭退造彼。 

(七)或分為七 於此六中第二內(敬諮問)。先 1.見、2.後敬故也。 

(八)或分為八 於此七中第三內。先 1.讚發心，後 2.說己法。 

(九)或分為九 於此八中第五內，先 1.指示，後 2.勸往。 

(十)或分為十 

 

於上九中第六內，先 1.致敬，後 2.辭去。謂： 

1 求。2 見。3 禮。4 問。5 讚。6 說。7 推。8 指。9 敬。10 去。 

此上增數十種科中。初五約位科， 後五約會(末會)科。 

 

 

四、釋文：(p.1844) 

依位五

分科釋 
1.舉法勸修。 2.依教趣入。 3.推求簡擇。 4.正得法界。 

 

5.仰推勝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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